附件1

区民政局 部门行政权力清单

实施主体（公章）：

	序号
	事项名称
	类别
	实施依据
	备注

	1
	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行政
许可
	    《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章第九条至十九条，第四章第二十条至第二十六条：第九条 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由发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筹备。第十条成立社会团体，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 有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第十一条 申请筹备成立社会团体，发起人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 筹备申请书…….第十二条 登记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本条例第十一条所列全部有效文件之日起6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筹备的决定；不批准的，应当向发起人说明理由。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管理机关不予批准筹备：(一) 有根据证明申请筹备的社会团体的宗旨、业务范围不符合本条例第四条的规定的……第十四条 筹备成立的社会团体，应当自登记管理机关批准筹备之日起6个月内召开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第十五条 社会团体的章程应当包括下列事项：(一) 名称、住所……第十六条 登记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完成筹备工作的社会团体的登记申请书及有关文件之日起30日内完成审查工作……第十七条  依照法律规定，自批准成立之日起即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第十八条 社会团体凭《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申请刻制印章，开立银行账户。社会团体应当将印章式样和银行账号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第十九条 社会团体成立后拟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应当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第二十条 社会团体的登记事项、备案事项需要变更的……第二十一条 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注销备案(以下统称注销登记)：(一) 完成社会团体章程规定的宗旨的……第二十二条 社会团体在办理注销登记前，应当在业务主管单位及其他有关机关的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完成清算工作。清算期间，社会团体不得开展清算以外的活动。第二十三条 社会团体应当自清算结束之日起15日内……第二十四条 社会团体撤销其所属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办理注销手续……第二十五条 社会团体处分注销后的剩余财产，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第二十六条社会团体成立、注销或者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公告。

	

	2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行政  许可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三章第八条至第十八条：第八条 申请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第九条 申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举办者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 （一）登记申请书……第十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章程应当包括下列事项： （一）名称、住所……第十一条 登记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成立登记申请的全部有效文件之日起６０日内作出准予登记或者不予登记的决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管理机关不予登记，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一）有根据证明申请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宗旨、业务范围不符合本条例第四条规定的……第十二条 准予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由登记管理机关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名称、住所、宗旨和业务范围、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开办资金、业务主管单位，并根据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不同方式，分别发给《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合伙）登记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登记证书》……第十三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设立分支机构。 第十四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凭登记证书申请刻制印章，开立银行帐户。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将印章式样、银行帐号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第十五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第十六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自行解散的，分立、合并的，或者由于其他原因需要注销登记的，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第十七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应当自完成清算之日起１５日内……第十八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注销以及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公告。 

	

	3
	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
	行政 处罚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 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 涂改、出租、出借《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者出租、出借社会团体印章的；

(二) 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

(三) 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

(四) 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

(五) 擅自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或者对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 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的；

(七) 侵占、私分、挪用社会团体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

(八)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筹集资金或者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

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3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未经批准，擅自开展社会团体筹备活动，或者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以及被撤销登记的社会团体继续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取缔，没收非法财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4
	违反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
	行政 处罚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涂改、出租、出借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者出租、出借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的； 
（二）超出其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 
（三）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 
（四）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 
（五）设立分支机构的； 
（六）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的； 
（七）侵占、私分、挪用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 
（八）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筹集资金或者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 
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３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未经登记，擅自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的，或者被撤销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继续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取缔，没收非法财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5
	封存被责令限期停止活动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
	行政  强制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第三十六条 社会团体被责令限期停止活动的，由登记管理机关封存《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社会团体被撤销登记的，由登记管理机关收缴《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和印章。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八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被限期停止活动的，由登记管理机关封存其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 
	

	6
	负责管理和分配上级下拨的社会救助资金、监督资金发放和使用
	行政给付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社会救助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政府领导、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力量参与的社会救助工作协调机制，完善社会救助资金、物资保障机制，将政府安排的社会救助资金和社会救助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社会救助资金实行专项管理，分账核算，专款专用，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挤占挪用。社会救助资金的支付，按照财政国库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社会救助工作的监督检查，完善相关监督管理制度。
	

	7
	婚姻登记
	行政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　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
	

	8
	补办婚姻登记证
	行政确认
	《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七条 结婚证、离婚证遗失或者损毁的，当事人可以持户口簿、身份证向原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或者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补领。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的婚姻登记档案进行查证，确认属实的，应当为当事人补发结婚证、离婚证。
	

	9
	优抚对象伤残等级评定
	其他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二十三条：现役军人因战、因公致残，医疗终结后符合评定残疾等级条件的，应当评定残疾等级。义务兵和初级士官因病致残符合评定残疾等级条件，本人（精神病患者由其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的，也应当评定残疾等级。 因战、因公致残，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至十级的，享受抚恤；因病致残，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至六级的，享受抚恤。
	

	10
	中止抚恤优待对象抚恤优待
	其他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五十条：抚恤优待对象被判处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或者被通缉期间，中止其抚恤优待；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取消其抚恤优待资格。
	

	11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
	其他
	民政部第48号《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全文
	

	12
	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求助请求是否许可进行救助
	其他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第六条向救助站求助的流浪乞讨人员，应当如实提供本人的姓名等基本情况并将随身携带物品在救助站登记，向救助站提出求助需求。救助站对属于救助对象的求助人员，应当及时提供救助，不得拒绝；对不属于救助对象的求助人员，应当说明不予救助的理由。
	


